[bookmark: _GoBack]附件6

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教育科学研究”专区云南省申报工作安排

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研究”专区评奖省级申报推荐工作由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一、申报对象
“教育科学研究”专区面向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科研院所、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等机构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申报。
二、申报组织
各高校“教育科学研究”专区申报由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组织，各州市、县教育体育局、教育科研院所、中小学等的申报由各州市教育科学规划办组织。具体申报办法和程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第十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申报工作的通知》（教社科厅函〔2025〕12号）附件3-5。
三、限额指标
本次评奖实行限额申报，我省“教育科学研究”专区申报名额为14项。根据申报名额，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对各地、各校进行限额申报。各州市申报限额为：昆明市（含省属学校）可推荐2项，其余州市可推荐1项。高校申报限额为：本科高校每校推荐2项，其他高校推荐1项。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获奖单位可按获奖项数增加申报指标。
四、材料报送
（一）推荐项目汇总表（见附件）。纸质盖章版的PDF扫描件和可编辑版Excel表格同时报送，命名方式为“推荐单位名称+推荐项目汇总表”。
（二）每个项目的《专区申报评审表》的WORD版和加盖单位公章的PDF版、成果全文PDF（单放）及佐证材料的PDF。单个文件小于50M。上述材料放在一个文件夹，每个项目一个文件夹，以成果名称命名。
以上材料放在一个文件夹内，命名方式为“学校名称+教育科学研究专区申报材料”，压缩后于2025年11月6日前发送至指定邮箱。所有申报材料无需提交纸质版。
五、省级遴选
省教育科学规划办组织对各地、各校推荐的申报成果进行评审，并对拟推荐至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的成果进行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合格的推荐材料上传系统，提交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
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办联系电话：0871-65026046/65129647
电子邮箱：7892745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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